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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么4犬 號四十月十年七干三國民（二） 四 期 星

罅
獄
・
其 
一 
名
寶
白
那th 

在
喜
市
定
西
 - 
百
號
步
落
」

避
警
探
麥
頃
托
斯
及
市
篤
船

H  

之
拘
囘
云
■

雕
著
名
律
師
心
病* 

本
埠
著
名
刑
事
案
律
師
轉
斷
) 

.六
十
歳
•
昨
在
其
俱
樂
部
忽
一
 

世
•
鯉
醫
生
季
地
及
人
工
呼
週

見 

將

•
現
年
 

心
病
逝
 

隊
施
救

無
效
 

遺
妻
女
各
一
，
其
女
亦
業
律
師
 

・
有
兄
弟
三
人
•
亦
居
温
掛
草
轉
氏
 

体
格
適
度
，
儀
表
不
凡
 

雅
善
修
飾
。 

其
友
人
稲
之
爲
溫
掛
華
穿
最
麗
郁
衣
服
 

之
男
子
時
持
手
杖
•
口
不
離
雪
茄
人
 

煙

・
生
平
在
社
會
其
風
頭
甚
健
一
右

■■■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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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達
維
亞
十
三
日
電
•
合
衆
融
訊
• 
蘇 

拉
巴
乍
■
昨
日
軽
生
火
燒
野
草
■
延
及
 

荷
蘭
般
立
海
軍
港
建
築
物
及
軍
事
般
置
 

。
損
失
估
計
達
二
百
萬
元
• 

9

紐
約
紀
念
哥
倫
布
日 

紐
約
十
三
日
電
。
合
衆
社
訊
。
昨
日
爲
 

哥
倫
布
日
，
紐
約
市
民
舉
行
紀
念
慶
祝
 . 

•
結
隊
遊
行
。
沿
第
五
歯
巡
行
者
逾
五
 

萬
人
，
據
警
察
住
計
。
企
立
兩
旁
環
觀
 

者
約
二
拾
五
萬
人
。
情
形
熱
鬧
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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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總
領
事
舘

辦
埋
林
蔭
榮
案
經
過 

關
於
卡
技
利
華
僑
林
蔭
榮
•
被
西
非
謀
 

財
害
命
案
• 
記
者
曾
赴
駐
溫
哥
準
總
領
 

事
館
探
諭
辦
理
此
案
經
過
。
據
悉
皎
館
 

於
民
卅
四
年
十
月
間
•
迭
傾
卡
城
鉄
城
 

崇
義
會
・
亨
尾
鄕
僑
團
益
報
社
。
及
雷
 

康
勉
君
•
域
埠
中
山
福
善
總
堂
等
呈
報
 

後

・
即
分
別
函
電
卡
城
警
局
嚴
緝
兇
犯
 

■
館
警
局
當
時
復
函
•
謂
兇
犯
現
正
在
 

竭
力
通
緝
中
。
並
經
懸
賞
覚
干
元
•
務
 

求
緝
獲
艘
犯
歸
案
究
辦
等
語
•
最
近
總
 

領
事
舘
据
報
兇
犯
已
在
多
朗
多
壇
捕
獲

，
又
卽
去
函
卡
城
警
局
。

・
警
局
囘
函
•
謂
已
依
法

嚴
辦
 

•
並

多
尋
證
据
■
使
其
無
法
逃
罪
，
又
此
案
 

辦
理
進
展
情
形
•
將
隨
時
 

達
領
舘
云
 

，
加
空
軍
官
訪
魏
領
事

加
拿
大
空
軍
雲
高
華
分

UJ:H 

，
偕
同
隊
長
白
勤
氏
•
於 

午
十
一
時
。
由
中
雄
會
館
一 

之
介
紹
•
造
紡
中
國
總
領
一 

總
領
事
學
智
先
生
致
敬
：

三
日
上
 

黄
文
甫
 

並
向
魏
 

總
儀
親

自

iiy
接
•
欵
恃
備
至
一
漢
飛
尉
除
向
魏

總
領
事
表
示
敬
意
外
 

暢
一 

■
隨
詢
魏
總
領
履
歷
。
並
一

加
友
感
 

意
 

謂

加
空
眾
部
定
於
拾
畳
月
拾
宣
日
停
戦
紀
 

念
日
舉
行
慶
祝
 

同
日
下
午
七
時
住
分
 

站
股
筵
飴
慶
 

特
敦
請
魏
總
領
光
臨
• 

並
向
空
軍
訓
話
等
籍
•
魏
總
编
車
允
予
 

所
睛
・
居
時
蒞
臨
 
一厶•

◎
逃
犯
之 
一 昨
被
拘
囘 

星
期
二0:
朝
•
有
兩
名
監
犯
逃
出
阿
卡

移
玉
步
此
佈

緬
街
門
牌
四
一
天
號

周愛權
鹼
眼
配
鏡
專
家

代
辦
入
籍 
移
民
事
件 
各
種
委
托

代
理
燕
梳 
文
件
翻
譯 
法
衙
傳
話

Q
-

制

曼

龍

展

竟

藐

靈

甫

啓

 

茲
困
竹
林
園
左
隣
處
窄
小
未
適
用
故
再
 

遷
適
中
地
點
以
便
利
服
務
僑
胞
現
在
： 

426

 M
AIN

 ST
•
二
樓
諸
君
委
托
飾

好
愛
，
價
銀
相
宜
， 

濶
度
有
二
十
七
寸
， 

三
十
六
寸
，
十
二
寸
 

及
九
寸
，
並
有
本
廠
 

製
造
之
地
毡
，
適
合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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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什
麼
要
逃
亡 

(
二)

(
志
持
)

九
月
七
日
上
海
大
公
報
載
有
「防
止
逃
亡
香
港
」消
息
一
則
•
說
•
「
中
央
 

以
緊
急
命
令
給
本
市
軍
警
當
局
■
非
經
警
備
部
核
准
。
任
何
人
不
得
赴
港
。■• 

■
■
:

今
後
市
民
離
滬
赴
港
-

一 
槪
須
向
淞
滬
警
備
司
令
部
登
記
簽
證
・
否
則
不
 

得
敗
行
，
推
測
就
項
措
施
•
將
爲
全
國
性
。
否
朋
仍
有
漏
洞
」
■
上
項
消
息
更
 

於
八
日
的
大
公
報
予
以
證
實
。
「
前
傳
市
民
赴
港
須
經
警
備
部
簽
證
許
可
•
方
 

得
啟
行
•
昨
(
七
)
日
此
項
命
令
已
正
式
由
總
統
府
轉
發
國
防
部
到
建
上
海
」
。

此
爲
蔣
總
統
引
用
「臨
時
條
款
」繼
經
濟
緊
急
處
分
令
後
的
第
二
次
緊
急
命
令

以
後
想
還
有
第
三
次
，
第
四
次
・・，•
以
至
於
無
限
次
的
頒
發
■
同
時
對
憲
法
給
 

•
與
人
民
的
基
本
自
由
權
利
也
將
隨
「 緊
急
」的
次
數
而
成
了
一
 
個
反
比
例
・
在
民
 

主
時
代
。
尤
其
在
政
府
宣
稱
積
極
行
憲
的
今
天
■
這
不
能
不
說
足
一
 
件
出
人
意
 

外
的
事
。
在
法
律
的
觀
点
上
看
・
政
府
實
已
干
涉
和
剝
奪
了
人
民
遷
徒
和
居
住
 

，的
自
由
了
・

香
港
。
道
塊
英
國
的
殖
民
地
・
在
今
天
中
國
人
釣
政
治
生
活
裡
是
具
有
相
 

當
重
要
的
施
位
・
它
被
許
多
不
容
於
祖
國
的
流
亡
者
，
或
不
願
有
在
國
內
政
府
 

區
城
裏
留
下
去
的
人
看
做
是
一
 
塊
「
民
主
」與
「自
由
」的
樂
土
•
富
然
♦
，他
們
封
 

18

內
的
現
實
是
一
 
致
不
滿
的
■
在
道
塊
南
海
的
小
島
上
。
他
們
可
以
得
到
了
國
 

內
所
不
能
得
到
的
自
由
・
也
可
以
爲
他
們
的
理
想
而
努
力
•
年
來
由
於
各
黨
派
 

領
袖
的
集
中
和
他
們
積
極
的
活
動
・
香
港
便
成
了
一
 
個
海
外
的
政
治
中
心
 

又 

由
於
大
批
流
亡
文
化
人
的
集
中
，
同
時
使
香
港
成
禽
一
 
個
海
外
文
化
的
中
心
■ 

環
顧
今
次
世
界
各
 

88
在
自
己
的
國
土
之
外
■
建
立
起
如
此
重
要
的
一
 
個
政
治
文
 

化
中
心
断
•
恐
怕
祗
有
中
國
・
痙
究
竟
是
中
國
的
光
滎
還
是
她
的
恥
辱
？ 

遭
些
人
物
的
輾
轉
移
徒
■
去
此
就
彼
，
轉
移
到
中
國
政
治
威
力
所
不
能
達
 

到
的
香
港
。
究
竟
國
內
有
些
什
麽
情
形
•
教
他
們
非
離
開
不
可
？
這
塊
南
海
小
 

島
又
有
些
什
麼
情
形
足
以
吸
引
他
們
？

第
一
，
老
實
說
■
今
中
國
的
執
政
者
拿
來
對
付
人
民
的
一
套
政
策
就
是
「 

順
我
者
生
••
逆
我
者
死
」
，
政
黨
對
政
府
一
必
須
依
附
政
府
的
政
露
始
能
活
動

人
民
對
政
府
，
惟
須
順
從
當
局
的
人
士
始
得
.

♦

一 
不
合
作
■.
便
謂
之
「

叛
」
■
稍
而
批
評
。
遂

傷

「
亂
」
■ A
又
從
而
「
跋
」
之
。
在
滅
樣
的
現
實
 

環
境
下
。
人
民
的
權
利
何
》
？
人
民
的
自
由
何
在
？
政
府
如
明
白
宣
吿
不
復
實
 

行
民
主
憲
政
也
罷
了
•
而
旣
宣
稱
行
憲
。
可
是
在
事
實
上
行
動
的
表
現
•
又
是
 

對
一 
個
異
見
者
終
必
橫
施
壓
迫
■
强
加
権
殘
・
使
人
深
感
生
存
的
毫
無
保
障
■ 

在
一 
極
恐
怖
自
危
的
氣
氛
下
。
留
旣
不
耐
，
祗
有
股
法
脫
離
樊
籠
遠
走
高
飛
•

(
未
完
)

•
蔣
介
石
薪
金
二
萬
元

南
京
拾
四
日
電
，
矍
聯
社
訊
。
政
府
是
日
向
立
法
院
提
議
■
决
定
蔣
介
石
總
統
 

每
年
篇
金
美
金
二
萬
元
•
，立
法
院
收
到
提
案
後
•
已
開
始
考
慮
，
或
不
需
修
改
 

■
將
予
以
通
過
云
，

，

。
蘇
俄
要
求
各
國

撤
退
駐
柏
林
軍
事
團

柏
林
十
四
日
合
衆
社
 8
一
蘇
俄
駐
德
軍
事
司
令
瑣
哥
勞
斯
基
元
帥
■
昨
向
英
。 

美
・
法
"
駐
徳
軍
事
司
令
提
議
•
要
求
現
時
各
國
駐
柏
林
軍
事
委
員
團
封
閉
。 

令
彼
等
撤
退
■
按
此
等
軍
屢
委
員
團
■
是
■

四
强
管
理
委
員
會
批
准
。
授
權
彼
 

等
駐
柏
林
辦
理
與
其
本
國
政
府
利
益
有
關
之
事
者
。
加
拿
大
及
其
他
數
國
，
均 

有
軍
事
委
昌
勒
駐
柏
林
■
蘇
俄
提
出
要
求
軍
事
委
員
團
撤
退
之
理
由
，
是
不
承
 

一一 認
四
强
管
理
委
員
會
仍
然
繼
續
存
在
•
實
己
無
權
可
授
與
重
事
委
貝

!9
，

111 
西

一
方
列
强
則
不
承
認
蘇
俄
豎
方
面
謀
將
四
强
機
構
 

一
員
會
，
査
餞
四
强
委
員
會
，
自
本
。
三
月
。
瀆 

j

真
存
在
以
來
 

該
委
件
會
並
未
再
開
過
會
云
， 

■
日
再
選
吉
田
爲
首
相 

東
京
十
四
日
蜜
 

合
衆
社
訊
•
日
本
衆
議
院
县
 

(
爲
日
本
首
相
•
以
接
替
蘆
田
鈞
，
此
爲
吉
田
在

体

。
繼
續
公
認
四
强
管
理
委
 

俄
代
衷
杯
葛
・
官
布
不
承
認

以
专
百
八
十
五
票
選
出
吉
田
 

本
投
降
後
•
登
任
首
相
之
第

二
次
・
但
爲
民
主
自
由
黨
領
袖
•
政
見
向
持
保
守
♦
與
彼
競
選
者
有
片
山
哲
氏
 

■
彼
僅
得
一
票
•
前
任
首
相
蘆
田
鈞
之
所
以
辭
•
因
彼
之
內
閣
中
有
閣
員
被
控

級.鑫
讓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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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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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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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
市
專
售
各
 

一 
種
時
花
花
圈
 

• 

花
球
僑
胞
賜
 

顧
格
外
歡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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